附件6： 
“感党恩  跟党走”——广西师范大学师生歌咏比赛优秀组织奖评选规则
一、评选项目和内容

	项目
	内容
	自评

	排练情况
	总排练次数。
	

	
	训练时，单位领导参与情况（人数、次数等）。
	

	
	考察日常训练队员积极性、精神状态，投入程度、配合度等指标。
	

	舆论引导
	考察是否在单位内广泛宣传、正确舆论引导。
	

	
	训练过程或者筹备期间是否进行过相关宣传，如单位网站、微信公众号、QQ群等。
	

	
	考察歌咏比赛的氛围营造工作。
	

	材料收集
	考察是否按规定参加学校有关歌咏比赛的工作会议、落实有关工作要求。
	组委会评价

	
	考察上报歌咏比赛材料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包含：参演信息表、乘车需求表等）。
	组委会评价

	彩排组织
	考察彩排和比赛期间不缺席、不迟到、不早退等出勤情况。
	组委会评价

	
	考察彩排精神面貌情况，配合组委会的现场调度等情况。
	组委会评价

	
	积极组织2名领奖人及5名谢幕演员在联排结束时参与领奖和谢幕演练。
	组委会评价

	一票否决
	因组织不力，出现弄虚作假、安全、意识形态等问题的，采取一票否决。
	组委会评价



单位（盖章）：                                           领导签字：                     

二、工作要求与说明
1、请各单位按照上述的评选项目自评，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附相关支撑材料，于6月24日（星期四）前报送至校工会邮箱：601247798@qq.com ，联系人及电话：戴福彪，5833084，15507836338；
2、根据歌咏比赛成绩并结合评选项目评比情况，产生10个优秀组织奖。
